关于《第十三师新星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 政策制定背景与目的
（一） 制定背景
近年来，基层纠纷呈现类型多元、场景分散的特点，人民调解工作任务日趋繁重，原补贴相关规定已难以适配当前工作需求。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及上级关于人民调解经费保障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地调解工作实际，制定本《办法》，实现补贴发放更规范、激励导向更精准。
（二） 核心目的
1.保障调解员权益，以合理补贴认可基层调解员的无偿劳动付出，提升职业荣誉感；
2.规范经费使用，明确补贴标准、流程与监管要求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、用到实处；
3.提升解纷效能，激发调解队伍活力，推动实现“小事不出连队（社区）、大事不出团场（镇）、矛盾不上交”的基层治理目标。
二、 政策制定主要依据
本《办法》严格依法依规制定，核心依据包括：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；
2.财政部、司法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》（财行〔2007〕179号）；
3.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司法部《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司发〔2018〕2号）；兵团政法委、兵团司法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兵司发〔2018〕17号）；
4.兵团财务局、兵团司法局《关于建立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“一案一补”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兵财行〔2012〕145号）。
三、政策核心内容
（一）补贴对象与经费保障
1.对象：依法备案的专兼职人民调解员；公职人员及有关人员（连队〔社区〕两委）不在领取补贴范围内。
2.经费：实行案件分类、以案定补的原则，按照属地管理分级纳入师团年度财政预算。
（二）补贴范围与分类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1.范围：仅限调解的民间纠纷；不含行政/司法调解、法定专属管辖或禁止调解的案件。
2.分类：一般纠纷指常见多发、事实存在争议的纠纷，金额小于50万，人数在3人以下；复杂纠纷指较为复杂、事实认定有较大难度、调解难度大、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取证的纠纷，金额在50万-500万元，人数在3-10人，以及致残、致死、跨区域和调解3次以上的纠纷；重大疑难纠纷指案件涉及当事人多、案情复杂或社会影响大的矛盾纠纷，以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、越级上访或“民转刑”等矛盾纠纷，金额在500万元以上，人数10人以上的纠纷。司法确认：经法院司法确认的案件，额外加补50元。
（三）申领与发放流程
1.立卷归档：调解成功后按规定完成“一案一档”，录入调解信息系统。
2.分级审核：调委会所在单位报送→司法所初审→司法局复审。
3.发放周期：一般每季度末发放一次案件补贴，可跨年发放。
（四）注意事项与风险提示
1.必备材料：调解申请书、笔录、协议书、当事人身份证明、履行情况记录等，缺一不可。
2.禁止情形：虚报案件、伪造材料、截留挪用等，将被追回补贴并追责。
四、政策意义
1.落实“枫桥经验”，激励调解员积极履职，提升纠纷化解质效。
2.规范调解流程，推动“一案一卷、协议履行”，保障调解协议效力，助力基层治理与和谐稳定。
五、 咨询渠道
咨询单位：第十三师新星市司法局业务科
联系电话： 0902-2350148

